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和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在仔细审阅公司董事会提交的有关资料，听取公

司董事会情况介绍以及向公司有关人员进行询问的基础上，基于我们客观、独立

判断，就下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对《公司章程》中经营范围修改、董事

会和总经理决策权限相关条款的修改，符合当前宏观形势和公司实际情况的需要。

本次对《公司章程》的修订，有利于在控制风险前提下提升经营管理层的决策质

量，有效提高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决策效率，从而优化公司的资源配置，创造

新的利润增长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行为，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对《公司章程》的修改，

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对《关于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

议案》所涉及的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方式和程序，提名人的资格以及董事候选人的

任职资格等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1、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我们同意提名金志峰先生、钱金水先生、

金祖铭先生、王惠芳女士、吴炯先生作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

提名王稼铭先生、肖翔先生、程礼源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2、我们已经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身份、学历职业、专业素养等情况，并征得

被提名人本人的同意；基于我们客观、独立判断，我们认为上述候选人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第

十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

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关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 

3、我们认为提名方式和程序、提名人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4、我们同意董事会将选举上述候选人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其中

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程礼源、肖翔、王稼铭 

                                             2016 年 8 月 16 日 


